


 

  

書，併同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子評會計師及羅文振會計師擬出具會計查核報告書稿請參閱

附件十。 

二、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次審計委員會同意，依規定提董事會決議後提股東常會承認。 

三、 提請 討論。 

決  議： 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案由二：113年第四季盈餘分配案。 

說  明： 

一、 本公司113年第四季期初可分配盈餘新台幣(以下同) 145,258,720元，加計113年第四季淨利與提列

數後，擬提撥股東現金股利新台幣合計共 23,760,000 元，113 年第四季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

十一。 

二、 股利發放依除息基準日股東持股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1.2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

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三、 本次現金股利除息基準日訂為 114年 7月 5日，停止過戶期間為 114年 7月 1日至 114年 7月 5

日。 

四、 現金股利訂於114年7月31日為發放日。 

五、 本現金股利分配案嗣後如因本公司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等因素，影響本公司可參與分配

現金之股數，致股東之配息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及除息基準日等相關事宜時，由董事

會授權董事長決議。 

六、 其它未盡事宜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七、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次審計委員會同意，依規定提董事會決議後提股東常會報告。 

八、 提請 討論。 

決    議： 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案由三：提請出具113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說明： 

一、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二十四條規定，公司應每年自行評估內部

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並依規定作成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資料內容，請參閱附件十

二。 

二、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次審計委員會同意提報董事會討論。 

三、 提請 討論。 

決    議： 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案由四：本公司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之評估案。 

說明： 

一、 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守則第二十九條，評估本公司簽證會計師黃子評會計師、羅文振會計師具

獨立性及適任性，請參閱附件十三。 

二、 本公司委任之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黃子評、會計師羅文振出具之獨立性聲明書，請參

閱附件十四。 

三、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次審計委員會同意提報董事會討論。 

四、 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案由五：會計師事務所更換簽證會計師案暨委任報酬案。 

說明： 

一、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茲因主管機關為強化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以落實會計師自我輪調機

制，原簽證本公司財務報表之黃子評會計師，自中華民國 114年第一季起，簽證會計師調整為黃

靖雅。黃靖雅會計師學經歷請參閱附件十五(本手冊第 50~51頁)。 

二、 本公司委任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靖雅會計師及羅文振會計師執行本公司 114年度各項財務報

表之簽證工作，其報酬擬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三、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次審計委員會同意提報董事會討論。 

四、 提請 討論。 

決    議： 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案由六：審議本公司基層員工範圍。 

一、 配合法令規定，自民國 114 年度起應依修正後章程辦理基層員工酬勞分派；其中基層員工定義係

指非屬經理人且薪資水準低於一定金額者。  

二、 依據公司營運狀況及產業特性，本公司基層員工之薪資水準擬定義為月平均經常性薪資低於新台

幣63,000元。 

三、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一次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提報董事會討論。 

四、 提請討論。 

決  議： 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案由七：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一、 本公司因營運規畫擬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條文，詳如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閱參附件十六。 

二、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次審計委員會同意，依規定提董事會決議後提股東常會討論。 

三、 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提請股東常會討論。 

 

案由八：修訂本公司各項管理辦法案。 

說  明： 

一、 因應公司實際運作之需要修訂下列各項管理辦法。 

內部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 附件十七 

融資循環 附件十八 

採購循環 附件十九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循環 附件二十 

財產管理作業辦法 附件二十一 

二、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次審計委員會同意提報董事會討論。 

三、 提請討論。 

決    議： 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案由九：修訂本公司「核決權限表」案。 



 

  

說  明： 

一、 因應公司實際運作之需要修訂核決權限表，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二十二。 

二、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次審計委員會同意提報董事會討論。 

三、 提請討論。 

決    議： 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案  由十：本公司經理人薪資調整案。 

說  明： 

一、 依據「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七條辦理。 

二、 參酌經理人績效表現及同業薪資水準，擬於 114年 4月 1日調整本公司經理人薪資；調整明細，

參閱附件二十三。 

三、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一次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提報董事會討論。 

(本案出席人員曾國強董事長、廖佩君董事、鄭惠芸董事及徐珷宗財務長為公司之經理人，依

董事會規範規定，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

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

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四、 提請  討論。 

決    議： 本案除曾國強董事兼具執行長身份、鄭惠芸董事兼具總經理身份、廖佩君董事兼具營運資源

長身份及徐珷宗財務長為公司之經理人關係到自身利益，故依法予以迴避外，本案經代理主席徵詢其

餘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一：113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 

說    明： 

一、 依公司章程第二十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1%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5%為

董事酬勞。 

二、 113年度擬提撥董事酬勞新台幣 1,264,109元(占年度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淨利 1%)，

員工酬勞新台幣 6,320,545 元(占年度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淨利 5%)，均以現金方式

發放，與113年度帳上估列費用金額無差異，相關事宜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三、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次審計委員會同意提報董事會討論。 

四、 本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後，依公司法規定於股東常會報告。 

(本案出席人員董事曾國強董事長、陳勝標董事、廖佩君董事及鄭惠芸董事，依董事會規範規定，對於會

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

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五、 提請 討論。 

決    議： 本案除曾國強董事兼具執行長身份、鄭惠芸董事兼具總經理身份、廖佩君董事兼具營運資源

長身份及陳勝標董事關係到自身利益，故依法予以迴避外，本案經代理主席徵詢其餘出席董事無異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二：檢討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案。 

說明： 

一、 檢討113年度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二、 審查114年董事及經理人擬實施之各項薪資報酬。 

三、 請參閱附件二十四。 

四、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一次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提報董事會討論。 

(本案出席人員曾國強董事長、廖佩君董事、鄭惠芸董事、陳勝標董事及徐珷宗財務長為公司

之經理人，依董事會規範規定，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

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

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五、 提請 討論 

決    議： 本案除曾國強董事兼具執行長身份、鄭惠芸董事兼具總經理身份、廖佩君董事兼具營運資源

長身份、財務長徐珷宗及董事陳勝標關係到自身利益，故依法予以迴避外，本案經代理主席徵詢其餘

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三：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114年度之工作計畫案。 

說明： 

一、 為配合公司年度考核及薪酬變動發放作業時程，暫擬 114 年度例行工作計畫，請參閱附件二十

五。 

二、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一次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提報董事會討論。 

三、 提請 討論 

決    議： 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案由十四：檢討獨立董事報酬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案。 

說明： 

一、 檢討113年度獨立董事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二、 審查114年獨立董事擬實施之各項報酬。 

(本案出席獨立董事李增華、邱奕賢、楊維如及謝登隆，依董事會規範規定，董事對於會議事

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

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

事行使其表決權。) 

三、 請參閱附件二十六。 

四、 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除獨立董事李增華、邱奕賢、楊維如及謝登隆關係到自身利益，故依法予以迴避外，本

案經主席徵詢其餘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五：本公司擬預先核准114年度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之非確信服務案。 

說明： 

一、 依國際會計師職業道德守則之規定，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以下簡稱安永)提供審

計客戶非確信服務前，應先取得公司治理單位之核准。 

二、 安永114年度預計提供之非確信服務範圍請參閱附件二十七，並同意指派審計委員楊維如代理治

理單位對於任何額外新增之服務進行事先同意之程序。 

三、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次審計委員會同意提報董事會討論。 



 

  

四、 提請討論。 

決    議： 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案由十六：全面改選董事案。 

說明： 

一、 本公司董事任期已於114年1月11日屆滿，擬於114年度股東常會辦理改選。 

二、 依公司章程規定，應選任董事九席(含獨立董事四席)，新任董事均自本次股東常會選任後起就

任，原任董事同時解任。新任董事任期三年，自114年6月20日起至117年6月19日止。 

三、 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四、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次審計委員會同意，依規定提董事會決議後提股東常會選舉。 

五、 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提請股東會選任。 

 

案由十七：受理持股1%以上股東提名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期間、應選名額及受理處所。 

說明： 

一、 依公司法第 192條之 1規定，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持股 1%

以上股東提名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之期間及處所、董事(含獨立董事)應選名額、書面或電子

受理方式：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二、 提名資格：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公司提名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

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應選名額且應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董事會提名之候選

人人數，亦同。 

三、 受理處所：聚賢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竹市東區林森路231號9樓)。 

四、 受理期間：中華民國114年4月11 日上午九點整起至4月23日下午三點整止。 

五、 提請討論。 

決    議： 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案由十八：本公司第三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案。 

說明： 

一、 本公司將於114年6月20日股東常會改選董事9席(含獨立董事4席)。 

二、 董事會擬提名之候選人名單及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二十八。 

三、 所提獨立董事候選人之資格符合無公司法第30 條之消極資格，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

應遵行事項辦法之專業性資格、獨立性之認定及兼職限制。 

四、 本案於董事會通過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後，授權營運管理部於本公司公告之董事提名期

間，向本公司公告之提名處所辦理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之提名。 

五、 提請討論。 

決    議： 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提請股東會選任。 

 

案由十九：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明： 

一、 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

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辦理。 



 

  

二、 本公司民國114年股東常會選任之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經營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

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董事之行為，在無損及公司之利益下，同意解除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 本公司提名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競業禁止解除明細如下： 

職稱 姓名 解除競業禁止範圍之公司及職務 

董事 曾國強 鉌豐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聚酈永續(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酈天再生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懿善投資(股)公司董事 

董事 鄭惠芸 鵬崴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廖佩君 昱佳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聚酈永續(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陳勝標 哲毅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竹勝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竹勝科技工程(股)公司監察人 

大謙建設(股)公司董事 

聚酈永續(股)公司監察人 

璞玉建設(股)公司董事 

新竹高爾夫俱樂部(股)公司董事 

董事 陳偉鈞 哲毅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 

獨立董事 李增華 全宇昕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雲端生活家(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富晟國際開發(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威陸管理顧問(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暨總經理 

中臺流行影音中心(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獨立董事 邱奕賢 博群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所長(執業律師) 

博群國際顧問有限公司董事 

上洋產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創客共好(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獨立董事 楊維如 大城地產(股)公司獨立董事 

坤悅開發(股)公司董事 

獨立董事 謝登隆 佳凌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坤悅開發(股)公司獨立董事 

盛復工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四、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次審計委員會同意，依規定提董事會決議後提股東常會討論。 

五、 提請討論。 

決    議： 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並送股東會討論。 

 

案由二十：召開本公司114年股東常會案。 

說    明： 

一、開會日期：民國114年6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時整。 

二、開會地點：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188號 (國賓飯店10F 聯誼廳)。 

三、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四、召集事由： 



 

  

1.報告事項： 

第一案：113年度營業報告。 

第二案：113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第三案：113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第四案：113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第五案：本公司113年度永續發展推動計畫辦理情形與114年度永續發展推動計畫案報告。 

第六案：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 

2選舉事項： 

第一案：全面改選董事案。 

3.承認事項： 

第一案：113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告案。 

第二案：113年度盈餘分配案。 

4.討論事項： 

第一案：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第二案：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5.臨時動議： 

五、股票停止過戶期間：114年4月22日至6月20日。最後過戶日為114年4月21日，欲辦理現場過

戶之股東請務必於114年4月21日(一)下午四點三十分前臨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宏遠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股務代理部」(地址：台北市信義路四段236號3樓)，辦理過戶手續，掛號郵寄者以114年4月21

日(最後過戶日)郵戳日期為憑。 

六、提請 討論。 

決    議： 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案由二十一：受理民國114年股東常會股東持股1%以上提案相關事宜。 

說    明： 

一、受理股東提案公告、決議標準及作業流程： 

1.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規定，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持

股1%以上股東之提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等其他必要事項，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2. 受理股東提案期間：民國114年4月11日起至民國114年4月23日止。 

3. 受理處所：聚賢研發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東區林森路231號9樓)。 

4. 受理股東提案作業流程及決議標準：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並以三百字為限。凡

有意提案之股東務請於民國114年4月23日15點前送達並敘明聯絡人及聯絡方式。請於信封封

面上加註『股東常會提案函件』字樣，以掛號函件寄送。有下列情事之一，股東所提議案，董

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1) 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 

(2) 提案股東於停止過戶日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者。 

(3) 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者。 

二、 提請討論。 

決    議： 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案由二十二：永豐商業銀行信用額度續約案。 



 

  

說明： 

一、 為營運周轉之需，擬向永豐商業銀行申請融資額度契約(續約)，為短期無擔保總額度新台幣伍仟

萬元整，契約期間自簽約日起一年有效。 

二、 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簽約等事宜。 

三、 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案由二十三：增訂「申請暫停及恢復交易作業程序」案。 

說明： 

一、 因應本公司於興櫃轉上市創新板，廢止原「興櫃公司申請暫停及恢復興櫃股票櫃檯買賣作業程

序」，增訂「申請暫停及恢復交易作業程序」。 

二、 「申請暫停及恢復交易作業程序」請參閱附件二十九。 

三、 本案經第一屆第十次審計委員會同意提報董事會討論。 

四、 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民國一一四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五)  上午 11時 40  分 

 


